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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教通〔2026〕1号

  


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湖南湘江新区教育局、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长沙市教育局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经研究，现决定将《关于做好长沙市现有民办完全中学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分类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长教通〔2022〕2号）《长沙市民办普通高中城区招生工作实施细则》（长教通〔2022〕40号）2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。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 长沙市教育局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1日    



